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2-12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10

年

9

月，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

4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同时

该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债务市场行情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决定发行的相关事宜及办理

必要的手续。

2010

年

12

月

16

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0]CP188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核定注册金额为

4

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两年。

2012

年

2

月

23

日，公司完成了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本期融资券发行额为

4

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

365

天，起息日为

2012

年

2

月

24

日，发行利率为

7.5%

，单位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成员（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投资者除外）。 本次发行主承销商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及中国债券信息

网

(www.chinabond.com.cn)

披露。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2-13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以电话及书面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发出了

"

关于召开第六届三十二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

"

。 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申请不超过伍仟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本次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

实施。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办理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合同文本。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2-5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2

月

24

日

（二）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B

座

12

层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张文杰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共计

29

人，代表股份

532,980,8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3

人，代表股份

532,686,9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6

人，代表股份

293,843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1%

。

（八）公司董事郑晓彬、胡长根，独立董事翟新生、董鹏，监事程峰、蒋文军，董事会秘书王璞出席了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宋和平、余德忠、李甲林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关于与河南投资集团合资建设经营新乡

2×60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项目的议案》：

1.

鉴于新乡

2×60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工程投资总额为

47.87

亿元人民币，其中项目资本金比例为

20%

即人民币

9.56

亿元，本公司现阶段无能力独资或大比例控股投资建设该项目，同意按

95%

：

5%

的比例与投资

集团合资建设该项目，其中本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5%

，对项目资本金的出资总额预计为人民币

4,780

万元。

2.

以现金投入方式，与投资集团共同出资

10,000

万元注册项目公司

--

新乡中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开展

项目选址征地、核准报批等工作以及施工准备期的其他工作。 双方的出资比例和金额分别为：河南投资集团

95%

、

9,500

万元，豫能控股

5%

、

500

万元。

3.

授权董事长签署该项目有关合资合同和章程。

4.

授权经营班子办理项目出资事宜，包括本次注册项目公司的出资，以及后续在本公司项目资本金出

资总额以内的出资事宜。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的表决结果：同

意

12,903,087

股，反对

6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5%

、

0.005%

和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艳、潘宏建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资格、审议

事项及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关于与河南投资集团合资建设经营新乡

2×60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项目的议案

（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与河南投资集团合资建设经营新乡

2×60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事项的事前认可和

独立意见》

（四）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合资建设经营新乡

2×600MW

超超临界燃

煤机组合资合同》

（五）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郑钟南先生通

知，郑钟南本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减持公司股份

５８６３３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１％

。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郑钟南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２．２３ ６．６１ ５８６３３０ ０．１１％

郑钟南先生自公司上市起至本次减持前，无减持公司股份。

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当日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当日总股本比例

郑钟南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２．２３ ６．６１ ５８６３３０ ０．１１％

许贝娜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６．２７ ８．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

２０１１．７．４ ７．９３ １４７５０００ ０．２９％

郑巧娇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２．２８ １９．３５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０．９０％

２０１１．３．２ １９．０６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

２０１１．３．４ １８．１８ ２２５００００ ０．８８％

２０１１．７．４ ７．９３ １３５１６７０ ０．２７％

合计减持比例 ——— ——— ——— ———

５．００％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５６％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控股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郑钟南

持有股份

３１８７８２３３０ ６２．４７ ％ ３１８１９６０００ ６２．３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７９６９５５８２ １５．６２％ ７９１０９２５２ １５．５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９０８６７４８ ４６．８６％ ２３９０８６７４８ ４６．８６％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持有的公司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４

、本次减持后，郑钟南仍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３６％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５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于同日进行公告。

６

、公司将督促郑钟南先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南洋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钟南

通讯地址：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１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巧娇

通讯地址：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１

号

股份变动性质：一致行动人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许贝娜

通讯地址：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１

号

股份变动性质：一致行动人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６

］

１５６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

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６

］

１５６

号文

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在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郑钟南及其一致行动人

南洋股份、公司 指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减持

南洋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郑钟南：男，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通讯地址为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

二街

１

号。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股人。

（二）郑巧娇：女，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通讯地址为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

二街

１

号，为郑钟南之配偶。

（三）许贝娜：女，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通讯地址为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

二街

１

号，为郑钟南与郑巧娇长子之配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南洋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

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他持有南洋股份的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在于郑钟南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个人原因而减持。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郑巧娇、许

贝娜不再持有公司股份，郑钟南持有公司股份

３１８

，

１９６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６２．３６％

。

郑钟南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南洋股份股票的可能，并将会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持有的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股数（股）

占公司当日总股本

比例

郑钟南

持有股份

１５９３９１１６５ ６２．４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８４７７９１ １５．６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９５４３３７４ ４６．８６％

郑巧娇

持有股份

８２２５８３５ ３．２２％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２２５８３５ ３．２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许贝娜

持有股份

４２３７５００ １．６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３７５００ １．６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合计

持有股份

１７１８５４５００ ６７．３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３１１１２６ ２０．５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９５４３３７４ ４６．８６％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公司的股份达到

５％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当日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减持当日公司总股本比

例

郑钟南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２．２３ ６．６１ ５８６３３０ ０．１１％

郑巧娇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２．２８ １９．３５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０．９０％

２０１１．３．２ １９．０６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

２０１１．３．４ １８．１８ ２２５００００ ０．８８％

２０１１．７．４ ７．９３ １３５１６７０ ０．２７％

许贝娜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６．２７ ８．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

２０１１．７．４ ７．９３ １４７５０００ ０．２９％

合计减持比例 ——— ——— ——— ———

５．００％

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股本总数由

２５

，

５１３

万股增加至

５１

，

０２６

万

股，股东所持股份数也相应发生变化，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后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按转增后公司总股本计

算。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持有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股数（股）

占公司当日总股本

比例

郑钟南

持有股份

３１８１９６０００ ６２．３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９１０９２５２ １５．５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９０８６７４８ ４６．８６％

郑巧娇 持有股份

０ ０

许贝娜 持有股份

０ ０

合计

持有股份

３１８１９６０００ ６２．３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９１０９２５２ １５．５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９０８６７４８ ４６．８６％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上节披露的股份买卖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无其他任何买卖公司

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

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郑钟南身份证复印件

２

、郑巧娇身份证复印件

３

、许贝娜身份证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汕头市珠津

工业区珠津二街

１

号

股票简称 南洋股份 股票代码

２２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郑钟南、郑巧娇、许贝娜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无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郑钟南持股数量

１５９３９１１６５

股，持股比例

６２．４７％

郑巧娇持股数量

８２２５８３５

股，持股比例

３．２２％

许贝娜持股数量

４２３７５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１．６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郑巧娇、许贝娜无持有股份；

郑钟南持股数量

３１８１９６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６２．３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目前没有具体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

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郑钟南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郑巧娇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许贝娜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上接

B18

版）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９９６

，

３４１．１２ ０．３０

其中：股票

９９６

，

３４１．１２ ０．３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２０１

，

４７３

，

４４７．２０ ６０．７４

其中：债券

２０１

，

４７３

，

４４７．２０ ６０．７４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８０

，

３００

，

２２３．９５ ２４．２１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７

，

０２８

，

３２２．９１ ２．１２

６

其他资产

４１

，

９２５

，

１２６．２２ １２．６４

７

合计

３３１

，

７２３

，

４６１．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２１

，

５６０．００ ０．０１

Ｃ０

食品、饮料

－ －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２１

，

５６０．００ ０．０１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 －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保险业

９７４

，

７８１．１２ ０．３０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９９６

，

３４１．１２ ０．３０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３３６

新华保险

３４

，

９７６ ９７４

，

７８１．１２ ０．３０

２ ６０１９０８

京运通

１

，

０００ ２１

，

５６０．００ ０．０１

注：上述股票明细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全部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５

，

６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８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３９

，

９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９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３９

，

９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９

４

企业债券

１４３

，

２９４

，

０７２．００ ４３．７６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２

，

６０７

，

３７５．２０ ０．８０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０１

，

４７３

，

４４７．２０ ６１．５２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２６０１７ ０８

葛洲债

５４８

，

５７０ ４９

，

２６１

，

５８６．００ １５．０４

２ １２２０３３ ０９

富力债

３５９

，

０００ ３５

，

９８２

，

５７０．００ １０．９９

３ ０８０３０９ ０８

进出

０９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９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６

４ ０９８０６７ ０９

黄金债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８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１

５ １２６０１８ ０８

江铜债

２０２

，

０５０ １６

，

８７５

，

２１６．００ ５．１５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股票。

（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５３

，

９１３．６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７９９

，

００３．５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６

，

７７２

，

２０９．０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１

，

９２５

，

１２６．２２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２

，

１２６

，

３００．００ ０．６５

２ １１００１６

川投转债

４８１

，

０７５．２０ ０．１５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１３３６

新华保险

９７４

，

７８１．１２ ０．３０

新股锁定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二）普天收益基金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６４８

，

４４２

，

４０５．８５ ６５．８３

其中：股票

１

，

６４８

，

４４２

，

４０５．８５ ６５．８３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６２６

，

５２７

，

２９０．５０ ２５．０２

其中：债券

６２６

，

５２７

，

２９０．５０ ２５．０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１７

，

２４７

，

５６３．７７ ８．６８

６

其他资产

１１

，

８６３

，

４９３．５２ ０．４７

７

合计

２

，

５０４

，

０８０

，

７５３．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９

，

７７８

，

７１９．５６ ０．７９

Ｂ

采掘业

４３

，

８８７

，

０９１．０４ １．７６

Ｃ

制造业

１

，

０５２

，

０７７

，

９７７．６３ ４２．１１

Ｃ０

食品、饮料

３５１

，

９４８

，

７７６．２６ １４．０９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１

，

７９１

，

１２２．５０ ０．０７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２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２０６

，

６８９

，

２８４．９８ ８．２７

Ｃ５

电子

１９７

，

６２５

，

２５４．９３ ７．９１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３９

，

５８８

，

４８３．１０ １．５８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４１

，

８６４

，

２１７．８１ ５．６８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８２

，

２７２

，

３４８．４０ ３．２９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３０

，

０６４

，

４８９．６５ １．２０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６

，

６６５

，

９９１．９０ ２．２７

Ｅ

建筑业

３６

，

６６９

，

４３０．２５ １．４７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２３

，

０８５

，

９７８．０７ ８．９３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６４

，

９９７

，

９６７．３６ ２．６０

Ｉ

金融、保险业

６２

，

２７３

，

７３２．０８ ２．４９

Ｊ

房地产业

３８

，

５２５

，

２４３．７０ １．５４

Ｋ

社会服务业

４９

，

５３９

，

４７４．２６ １．９８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９４０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４

合计

１

，

６４８

，

４４２

，

４０５．８５ ６５．９８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７６９

，

８６９ １４８

，

８１５

，

６７７．７０ ５．９６

２ ６００１４３

金发科技

１０

，

３２３

，

７４７ １３３

，

４８６

，

０４８．７１ ５．３４

３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３

，

４９９

，

８７０ １１４

，

７９５

，

７３６．００ ４．５９

４ ００２００１

新 和 成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５

，

０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

５ ００２０５１

中工国际

１

，

９６５

，

６１１ ４９

，

４５４

，

７７２．７６ １．９８

６ ６００１０１

明星电力

５

，

５０９

，

０９０ ４９

，

０８５

，

９９１．９０ １．９６

７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３

，

９９９

，

９９９ ４８

，

９５９

，

９８７．７６ １．９６

８ ０００５６１

烽火电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４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

９ ００２１２９

中环股份

４

，

２４５

，

０００ ４４

，

１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

１０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７

，

８１０

，

６００ ４０

，

９２７

，

５４４．００ １．６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０２

，

５００

，

２９０．５０ ４．１０

２

央行票据

４６２

，

７０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２

３

金融债券

６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６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６２６

，

５２７

，

２９０．５０ ２５．０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１００１０４７ １０

央行票据

４７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３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４

２ １００１０３２ １０

央行票据

３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

８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６

３ １００１０６０ １０

央行票据

６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５

４ １１０１０２２ １１

央行票据

２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７

５ ０１０２０３ ０２

国债

⑶ ６９３

，

２７０ ６９

，

４３０

，

９９０．５０ ２．７８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的五粮液的发行主体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因涉及多个信息披露事

项披露不及时并存在重大遗漏等违规事件，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本报告期内，五粮液股份有限公

司未再就该事项发布新公告。

对该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基金管理人长期跟踪研究该股票，认为高端白酒估值合理，成长确定且业绩有保证，

该股票虽受到行政处罚但长期价值仍在。 该证券的投资已执行内部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的其它证券中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股票。

（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９５８

，

６５０．９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０

，

８６６

，

７７２．７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８

，

０６９．８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

，

８６３

，

４９３．５２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０５１

中工国际

４９

，

４５４

，

７７２．７６ １．９８

重大事项停牌

２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１２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９

非公开发行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本系列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普天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

Ａ

类 净值增长率

１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２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３９％ ０．１７％ －１．５５％ ０．１５％ ５．９４％ ０．０２％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４４％ ０．５５％ －３．５９％ ０．２０％ －４．８５％ ０．３５％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２６％ ０．３８％ １２．６７％ ０．１３％ －３．４１％ ０．２５％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６８％ ０．１６％ １．９９％ ０．０７％ ６．６９％ ０．０９％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５５％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０７％ ９．７９％ ０．０５％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２４％ ０．１０％ ８．３８％ ０．０９％ －１．１４％ ０．０１％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３３％ ０．１１％ ０．９２％ ０．０９％ ３．４１％ ０．０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９７％ ０．１９％ ２．５６％ ０．０９％ ３．４１％ 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７５％ ０．１２％ ４．０２％ ０．０９％ －１．２７％ ０．０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１．４９％ ０．２６％ ２６．９７％ ０．１２％ ２４．５２％ ０．１４％

普天债券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

Ｂ

类 净值增长率

１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２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３９％ ０．１７％ －１．５５％ ０．１５％ ５．９４％ ０．０２％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４４％ ０．５５％ －３．５９％ ０．２０％ －４．８５％ ０．３５％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２６％ ０．３８％ １２．６７％ ０．１３％ －３．４１％ ０．２５％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３７％ ０．１６％ １．９９％ ０．０７％ ６．３８％ ０．０９％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４８％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０７％ ８．７２％ ０．０５％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３２％ ０．１０％ ８．３８％ ０．０９％ －２．０６％ ０．０１％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５１％ ０．１１％ ０．９２％ ０．０９％ ２．５９％ ０．０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４５％ ０．１９％ ２．５６％ ０．０９％ ２．８９％ 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３１％ ０．１２％ ４．０２％ ０．０９％ －１．７１％ ０．０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５．７６％ ０．２６％ ２６．９７％ ０．１２％ １８．７９％ ０．１４％

普天收益基金：

普天收益基金 净值增长率

１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２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５３％ ０．４９％ －７．００％ ０．７０％ １７．５３％ －０．２１％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２４％ ０．９４％ －１２．３０％ ０．９５％ １２．５４％ －０．０１％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２０％ ０．９４％ －４．７４％ ０．９９％ ７．９４％ －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６．７６％ １．２６％ ７０．５８％ ０．９９％ ５６．１８％ ０．２７％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８．８１％ １．７５％ １０２．２１％ １．５９％ １６．６０％ ０．１６％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１．７５％ ２．２０％ －４７．８９％ ２．１１％ －３．８６％ ０．０９％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９．０２％ １．４５％ ６８．２２％ １．４２％ ０．８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３７％ １．２２％ －１．１１％ １．１０％ １２．４８％ ０．１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３．９６％ １．００％ －１９．４２％ ０．９４％ －４．５４％ ０．０６％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９１．８４％ １．３９％ ８７．２１％ １．３１％ ２０４．６３％ ０．０８％

２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普天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

普天债券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

普天收益基金：

注

１

：普天债券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涨跌幅

＊９０％＋

金融同业存款利率

＊１０％

。

注

２

：普天收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

中信标普

Ａ

股综合指数涨跌幅

＊７０％＋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涨跌幅

＊２５％＋

金融同业存款

利率

＊５％

。

注

３

：中信国债指数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更名为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注

４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刊登公告，普天债券基金于

５

月

１５

日起调整基金费率，自

５

月

１６

日

起开始分

Ａ

、

Ｂ

两类，普天债券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

５

月

１６

日之前的业绩使用普天债券基金未分级之前的相关数据。

注

５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十三、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本系列基金下各基金发生的费用单独计算和计提，分别支付。

（二）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销售服务费（适用于普天债券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

（

４

）投资交易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列入的其它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普天债券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０％

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普天收益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普天债券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８％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８％÷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普天收益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

１

中第（

４

）至（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它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

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三）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

１

）普天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普天收益基金的申购费用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

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发生的各项费用。

普天收益基金的申购费率（场内与场外相同）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１

，

０００≤ Ｍ ＜１０

万

１．４％

１０

万

≤ Ｍ ＜１００

万

１．０％

１００

万

≤ Ｍ ＜５００

万

０．５％

Ｍ ≥５００

万

０．０２％

普天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１

，

０００≤ Ｍ ＜１０

万

０．８％

１０

万

≤ Ｍ ＜１００

万

０．５％

１００

万

≤ Ｍ ＜５００

万

０．３％

Ｍ ≥５００

万

０．０１％

计算公式：

普天收益基金及普天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 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２

）普天债券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为零。

２

、转换费

具体基金转换费率、适用基金及转换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详见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刊登的《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３

、赎回费

（

１

）普天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及普天收益基金的场外赎回费率按下表所列持有年限逐年递减，赎回费由赎回

人承担，其中

６０％

作为注册登记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收取，

４０％

归基金财产。 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

持有年限（

Ｙ

）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３％

２

年

≤Ｙ＜３

年

０．１％

３

年

≤Ｙ ０

普天收益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值

０．５％

。 赎回费由赎回申请人承担，其中

６０％

作为注册登记等费用，

４０％

归入基金财产。

计算公式：

赎回费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份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份额

－

赎回费

（

２

）普天债券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用，赎回费率为零。

４

、销售服务费

普天债券基金的

Ｂ

类基金份额提取销售服务费。基金销售服务费用于基金市场推广、销售（包括支付销售机构佣金和基金

营销费用等）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本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定期的审计和监察稽核监督基金销售服务费的支出和使用情

况，确保其用于约定的用途。 本基金的年度报告将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在通常情况下，普天债券基金的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０％

。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０％÷

当年天数

Ｈ

为

Ｂ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Ｂ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划付予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指定的相关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

付日期顺延。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 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基金管理人最

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并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调整后的上述费率

还将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范

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针对

个别或特定投资者适用的优惠措施不构成对其他投资者的同等义务。

（四）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本基金管

理人对本基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告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对“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对“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刊登的增加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一章，新增

２

家机构为本基金的代销机构。

根据实际情况，对“五、相关服务机构”一章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５

、在“九、基金的投资”一章，更新了本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相关内容，数据截至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

、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的相关内容，数据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

、鉴于本基金管理人投资者服务方面措施的进一步提升，在“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一章，更新了服务中的

相关内容。

８

、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的相关内容，具体内容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期间的信息披露情况，包

括公告事项、信息披露的媒体与披露时间。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2012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六


